数字化实习实训课程平台《国家安全教育》
课程开课说明
2025级本、专科学生：
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筑牢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防线，严格依照教育部关于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的相关要求，结合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与教学工作整体安排，确保“国家安全教育”课程规范、科学、高效开展，帮助学生系统掌握国家安全知识，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与能力，现对本课程相关事宜作如下说明：
一、开课方式
“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是按照教育部要求面向大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是落实国家安全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的核心载体，也是培养大学生国家安全素养、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课程。课程采用“线上章节学习 + 线下专题讲授”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分两个学期完成教学任务，具体为“第一学期（线上学习）+ 第二学期（线下学习）”。
二、学习内容与时间要求
（一）第一学期：线上课程学习​
学习内容：涵盖总体国家安全观概述、各领域国家安全知识、国家安全法律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等线上章节内容。​
学习要求：学生需在学校数字化实训实习平台上，完成“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所有线上章节的学习。平台将实时记录学生的学习进度、学习时长，结课后（第一学期末）平台将自动核算并锁定线上学习成绩，不再允许修改或补充学习。该成绩将作为总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进行二次调整。
（二）第二学期：线下课程学习​
学习内容：聚焦国家安全领域的重点、热点问题，开展专题教学，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实践认知与应对能力。​
学习要求：线下课程共计16学时，安排在第二学期完成（具体上课时间、地点以学校教务系统发布的课表为准）。
三、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
总成绩由线上课程学习成绩（占总成绩20%）和线下课程学习成绩（占总成绩80%）两部分组成。
待“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所有教学环节（线上学习 + 线下学习）全部结束后，授课教师将在第二学期期末汇总学生的线上课程学习成绩与线下课程学习成绩，核算课程总成绩，并按照学校教务管理规定，在规定时间内将总成绩录入学校教务系统，供学生查询。
学生需严格按照课程安排完成线上线下学习任务，重视学习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确保学习质量。线上学习期间，不得委托他人代学、刷课，一经发现，将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取消线上课程成绩；线下学习期间，需遵守课堂纪律，尊重教师，认真听讲，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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